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

修正總說明
為有效管理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者，並避免其於回收、處理

過程產生環境污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於九十一年七

月三十一日發布「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嗣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部分條文。原條文就回收、處理

業之管理方式，係參考經濟部管理工廠所採行之工廠登記模式，輔導傳

統大型拾荒業者轉型為企業化之經營，因此業者提出書面資料送交登記

機關申請登記時，受理登記機關無庸辦理現勘，僅進行書面審查，經審

核通過後發給登記證。惟隨國人環保意識不斷提昇，對於環保要求日益

嚴格，且鑑於部分業者未依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規定，設置有效污染防制（治）設施或妥善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以致

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即有必要加強回收、處理業之管理，並提昇業者之

各項環保要求，爰提具「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修正案，

本管理辦法計二十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明確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增列回收業及處理業之名詞定義。

（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為掌握業者之實際營運狀況，明定回收、處理業申請登記應檢具文

件，增列申請表、營運 項目、最大貯存營運 量，清運設備及

工具購買或車籍證明 、衍生廢棄物最大產生量及其再利用或

委託處理方式、 相關污染防制 （治）措施、緊急應變措施、

場（廠）區 位置及設施平面配置圖等申請文件。（修正條文第

四條、第五條）

三、為強化主管機關受理業者登記之審查作業，避免業者於回收、處理

過程中產生污染之情事，明定登記機關受理登記之審查程序。（修

正條文第六條）



四、為確保業者於長期營運期間，得正常營運並符合相關污染防制（治）

措施規範，明定回收業及處理業之登記證有效期限，並規範申請展

延程序及應檢附文件。(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九條 )

五、為掌握業者實際營運狀況，對於業者設施改變或相關申請文件變更，

增列業者相關申請文件變更時，應向登記機關辦理變更。另登記機

關得採書面審查或現場勘查進行審查。（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六、為強化登記機關對於已登記業者之管理，增列註銷登記條件，對於

依本辦法辦理登記後，於期限內未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

營業六個月以上 者、與經公告廢止該登記之回收處理項目者，主

管機關得註銷其登記。（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

七、為使本辦法修正前已取得登記之業者，有適度之緩衝期，明定九十

三年一月一日前取得登記證者，應於本辦法修正發布後一年內依修

正規定重新申請登記證。九十三年一月一日（含）後取得登記證者，

應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修正規定重新申請登記證。（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廢棄

物清理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十八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廢棄

物清理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十八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

對象指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

以上之回收業及處理

業。

前項回收業係指

從事應回收廢棄物之

回收、清運、分類、

壓縮、打包及貯存業

務，且無拆解 (從事

廢機動車輛類回收業

務者不在此限 )之行

為者。

第一項處理業係

指從事以物理、化學

或其他處理方法，改

變其物理、化學特性，

達純化、精煉、分離、

無害化及資源化 處

理應回收廢棄物 之

行為或輸出處理應回

收廢棄物之業 務者。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

對象指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

以上從事應回收廢棄

物回收業務之 回收業

及從事應回收廢棄物

資源化、處理或輸出

業務之處理業。

增列回收業及處理業之名

詞定義。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登

記機關如下：

一、回收業： 貯存場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受理回收業、處

理業申請登記之主

管機關。



所在地主管機關；

未設貯存場之廢潤

滑油回收業，為營

利事業登記證登載

地址之所在地主管

機關。

二、處理業： 處理場

（廠）所在地主

管機關。

第四條　回收業申請回

收業登記時， 應檢

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 ：

一、政府機關核准

設立之相關證明

文件。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

文件。

三、貯存場 所依都

市計畫法 、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及相關

法令取得之土地

合法使用證明文

件。廢潤滑油回

收業未設貯存場

所者，應檢附未

設貯存場 所切結

書。

四、回收項目及 貯

存場所最大貯存

量之說明文件 。

五、清運設備清冊及

第三條　回收業依本法

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申請回收業 之登記時，

應填具申請表，連同

下列文件 ，向回收業

貯存場所所在地主管

機關（以下稱登記機

關）為之 ：

一、公司、商業登

記相關文件或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設立

之相關證明文

件。

二、負責人身分證

明文件。

三、回收業貯存場

之土地所有權

狀、土地登記

（簿）謄本及

土地清冊，若

為都市計畫地

區則須附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

非自有土地者，

1、 條次變更。

2、管轄機關已改列第四

條，簡化文字內容，

刪除原登記機關之規

範。

3、為掌握申請業者實際

營運狀況及避免應回

收廢棄物在回收過

程有產生污染之虞 ，

對於回收業辦理登記

所需檢具之相關申請

文件，爰增列申請表、

回收項目及最大貯存

量、清運設備清冊及

工具購買或車籍證明

文件、污染防制(治)
措施說明、貯存場所

位置圖及設施平面配

置圖等申請文件。

4、簡化土地合法使用證

明文件之文字內容 。



工具購買或車籍

證明文件；非自

有清運設備者，

應檢附委託合法

運輸業者清運之

合約。

六、污染防制（治）

措施之說明文件。

七、貯存場所周圍二

公里範圍內之相

關位置圖。

八、貯存場所設施平

面配置圖。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文件。

應檢附土地使

用同意書或公

有土地管理機

關准許使用或

同意申請登記

之證明文件。

但廢潤滑油回

收業未設貯存

場所時，應檢

附未設貯存場

所切結書。

四、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

文件。

第五條　處理業申請處

理業登記時， 應檢

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 ：

一、政府機關核准

設立之相關證明

文件。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

文件。

三、處理廠（場）

依都市計畫法 、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及

相關法令取得之

土地合法使用 證

明文件。

第四條　處理業依本法

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申請處理業 之登記時，

應填具申請表，連同

下列文件 ，向處理場

（廠）所在地主管機

關（以下稱登記機關）

為之：

一、公司、商業登記

相關文件或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核

准設立之相關證

明文件。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

文件。 .
三、處理場（廠） 之

土地所有權狀、

土地登記（簿）

1、 條次變更。

2、 管轄機關已改列第四

條，簡化文字內容，

刪除原登記機關之規

範。

3、 為掌握申請業者實際

營運狀況及避免應回

收廢棄物在處理過程

有產生污染之虞，對

於處理業辦理登記所

需檢具之相關申請文

件，爰增列申請表、

處理項目及最大處理

量、衍生廢棄物種類、

最大產生量及其再利

用或委託處理之合約

或證明文件、處理流

程及機具設備說明書、

停業、歇業或經註銷



四、處理項目及廠

(場)區最大處理

量之說明文件 。

五、衍生廢棄物之種

類及最大產生量

之說明，與其再

利用或委託處理

之合約或證明文

件。

六、處理流程及機具

設備說明書 。

七、停業、歇業或經

撤銷、註銷登記

後，對其廠(場)

區尚未清除 、處

理完竣之應回收

廢棄物及衍生廢

棄物之清理計畫。

八、污染防制（治）

措施之說明文件。

九、緊急應變措施計

畫。

十、廠（場）區周圍

二公里範圍內之

相關位置 圖。

十一、廠（場）區設

施平面配置圖。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

文件。

處理業採輸出

謄本及土地清冊，

若為都市計畫地

區則須附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非

自有土地者，應

附土地使用同意

書或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准許使用

或同意申請登記

之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文件。

輸出應回收廢棄

物，應符合本法第三

十八條第四項規定 。

登記後，廠(場)區內

積存應回收廢棄物及

衍生廢棄物之清理計

畫、污染防制措施說

明、緊急應變措施、

廠（場）區位置圖及

設施平面配置圖等申

請文件。

4、 簡化土地合法使用證

明文件之文字內容。

5、 考量輸出處理之處理

業於營運過程，應具

相關清運設備，爰增

列輸出處理業需檢具

清運設備清冊及工具

購買證明文件。

6、 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二

項有關廢棄物輸出入

之規範，為避免法令

競合，本項予以刪除。



國外處理者，並應

檢附清運設備清冊

及工具購買或車籍

證明文件；非自有

清運設備者，應檢

附委託合法運輸業

者清運之合約 。

第六條　登記機關受理

回收業、處理業申請

後，應於六十日內完

成審查，並做成准駁

之決定。必要時，登

記機關於通知回收業、

處理業後，得延長審

查期限，延長期間以

三十日為限 。

申請登記文件

之內容欠缺或現勘結

果不符規定者，登記

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補正日數不算

入第一項審查期限。

登記機關受理

回收業登記，採書面

審查，必要時得辦理

現場勘查；受理處理

業登記，應 辦理現

場勘查。

第五條　登記機關受理

回收業、處理業申請

登記之文件後，應 以

書面審查符合第三條、

第四條規定後，予以

登記，無須辦理現勘。

1、 條次變更。

2、 為強化主管機關受理

業者登記之審查作業，

明定登記機關受理登

記之審查程序及審查

期限。

3、 為避免業者於回收處

理過程中產生污染之

情事，對於從事應回

收廢棄物之處理業務

者，爰增列應辦理現

場勘查之規定。

4、 現行條文第六條有關

登記證登載錯誤相關

更正規定，行政程序

法已有規範，刪除相

關文字內容。

5、 現行條文 第六條第

四項有關已切結未設

貯存場之廢潤滑油回

收業，增設貯存場

時，移列修正條文

第七條。

第六條　回收業、處理

業申請登記之文件，

除申請表應為正本外，

其餘文件得檢送影本

1、 本條刪除。

2、 相關之審查程序及廠

區變更已移列修正條

文第六及第七條。



供登記機關審查，必

要時，登記機關得要

求回收業、處理業提

示正本供查核；登記

機關認有應行補正事

項，應於收文後十日

內通知回收業、處理

業補正。

登記機關辦理回

收業、處理業申請登

記之期間，自收件日

起至核發登記證之日

止，不得逾三十日。

但依前項規定通知補

正期間，不計算在內。

回收業、處理業

取得登記證後，發現

登記證應記載事項有

錯誤或遺漏時，得申

請登記機關更正；必

要時並應檢具 證明文

件。

廢潤滑油回收業

申請登記時，已切結

未設貯存場，於取得

登記證後，需增設貯

存場時，應於貯存場

設置前，依第三條規

定重新辦理登記 。

第七條   回收業、處

理業登記證有效期限

為五年，有效期限屆

滿後仍繼續從事 原

1、 本條新增。

2、 為能確保業者於長期

營運，能維持正常營

運，並符合相關污染

防制（治）措施規範，



登記項目之 業務者，

應於屆滿前三至六個

月內申請展延；每次

展延之有效期限為五

年。

申請展延文件不

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

能於登記機關規定期

限內補正者，登記機

關應於登記有效期限

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未依前項規定期間申

請展延者，登記機關

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

時，應於登記證有效

期限屆滿日起 停止營

運；未於登記證有效

期限屆滿 前申請展延

者，於登記證有效期

限屆滿日起，其登記

證失其效力。如需繼

續營運者，應重新申請。

登記機關受理回

收業、處理業申請展

延之審查期限，依第

六條規定，並應審酌

其營運期間環保稽查

取締紀錄、環境品質

變異情形及其他認有

必要審查之事項，據

以准駁其展延申請，

原則採書面審查，必

要時，得辦理現場勘

明定回收業及處理業

之登記證有效期限，

並規範期限屆滿相關

之申請展延程序。

3、 明定登記機關受理回

收業、處理業申請展

延之審查期限，適用

本辦法第六條有關受

理申請登記之審查期

限規定，並增列准駁

其展延申請時所應審

酌之事項。



查。

廢潤滑油回收業

申請登記時，已切結

未設貯存場，於取得

登記證後，需增設貯

存場時，應於貯存場

設置前，依第 四條規

定重新申請登記。

第八條   回收業申請

登記證展延，應檢具

申請表 及下列文件：

一、政府機關核准

設立之相關 證明

文件。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

文件。

三、原核發登記證。

四、回收項目及 貯存

場所最大貯存 量

之說明文件 。

五、清運設備清冊及

工具購買或車籍

證明文件 ；非自

有清運設備者，

應檢附委託合法

運輸業者清運之

合約。

六、污染防制（治）

措施之說明文件 。

七、貯存場所 設施平

面配置圖。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回收業辦理登記

證有效期限展延，應

檢具之相關申請文件。



機關規定之文件 。

第九條   處理業 申請

登記證展延，應檢具

申請表 及下列文件：

一、政府機關核准

設立之相關 證明

文件。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

文件。

三、原核發登記證。

四、處理項目及 廠

(場)區最大處理

量之說明文件 。

五、衍生廢棄物之種

類及最大產生量

之說明，與其再

利用或委託處理

之合約或證明文

件。

六、處理流程及機具

設備說明書 。

七、停業、歇業或經

撤銷、註銷登記後，

對其廠(場)區尚未

清除、處理 完竣

之應回收廢棄物及

衍生廢棄物之清理

計畫。

八、污染防制（治）

措施之說明文件 。

九、廠 (場 )區相關位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處理業辦理登記

證有效期限展延，應

檢具之相關申請文件。



置圖及設施平面配

置圖。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處理業採輸出

國外處理者，並應

檢附清運設備清冊

及工具購買或車籍

證明文件；非自有

清運設備者，應檢

附委託合法運輸業

者清運之合約 。

第十條　回收業、處

理業登記證應記載事

項如下：

一、登記證字號。

二、機構名稱及地址。

三、負責人姓名、住

址及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

四、核准登 記日期

及有效日期。

五、註明回收業或處

理業業別 及回收、

處理項目。

六、回收貯存場所或

處理場（廠）地

點。

第七條　登記證應記載

事項如下：

一、登記證字號。

二、機構名稱及地址。

三、負責人姓名、住

址及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

四、核准登記日期。

五、註明回收業或處

理業業別 （處理

業並加註所營業

應回收廢棄物項

目）。

六、回收貯存場所

或處理場（廠）

地點。

1、 條次變更。

2、 增列登記證有效日期。

3、 為避免回收業或處理

業從事未申請之應回

收廢棄物之回收處理

業務，爰明定登記證

應記載回收、處理項

目。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辦理回收

業、處理業 登記證應

記載事項 或申請登記

文件內容 變更：

第八條　登記證應記載

事項變更時，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機構名稱及地址、

負責人姓名、住

1、 條次變更。

2、 為掌握業者申請登記

之實際現況，增列業

者相關申請登記文件

內容變更時應辦理變

更。另主管機關進行



一、機構名稱及地址、

負責人姓名、住

址、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變更。

二、登記證其他 登

載事項或申請登

記文件內容之處

理流程及設備、

污染防制（治）

措施或衍生廢棄

物種類、最大產

生量及其再利用

或委託處理之合

約或證明文件 變

更。

辦理前項變更，

應依下列規定 為之：

一、辦理前項第一款

變更者， 應於變

更後十五日內，

檢具變更事項相

關證明文件，向

登記機關辦理。

二、辦理前項第二款

變更者，應於變

更前，依第四條

及第五條規定 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

向登記機關辦理。

登記機關辦理第

一項第二款之變更審

查，得以書面審查或

址及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變更 時，

應於變更後十五

日內，檢具變更

事項相關證明文

件，向登記機關

辦理變更。

二、其他登記證 內容

變更時，應於變

更前依本辦法申

請登記之規定辦

理。

因辦理前項之變

更，致登記機關變更

時，應向原登記機關

申請，由原登記機關

轉請變更後之登記機

關辦理。

審查得採書面審查或

現場勘查。

3、 對於其他申請登記文

件內容變更時，則以

提報相關變更資料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方式

辦理，以配合實務作

業之需求。



現場勘查方式為之。

回收業、處理業

登記證應記載事項 或

申請登記文件內容 變

更，致登記機關變更

時，應向原登記機關

提出申請，並由原登

記機關轉請變更後之

登記機關辦理。

第十二條　回收業、處

理業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登記機關得依職

權撤銷其登記 證：

一、登記證應記載事

項有虛偽不實情

事者。

二、營業行為有違反

法令，受勒令歇

業處分者。

三、申請登記文件不

實或廢潤滑油回

收業申請登記時

切結未設貯存場，

與事實不符者。

四、未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變更者 。

五、登記後連續兩季

未申報營運統計

季報表者。

六、登記證有效日期

屆滿仍未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展延

者。

七、其他違反本辦法

第九條　回收業、處理

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關得依職權 或

據利害關係人申請，

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一、登記證應記載事

項有虛偽不實情

事者。

二、營業行為有違反

法令，受勒令歇

業處分者。

三、申請登記文件不

實或廢潤滑油回

收業申請登記時

切結未設貯存場，

與事實不符者。

四、登記後滿六個月

尚未開始營業，

或開始營業後，

自行停止營業六

個月以上者。

五、遷離原址，逾六

個月未申請變更

登記，經主管機

關限期改善仍不

1、 條次變更。

2、 為使名詞趨於統一用 
詞，參採廢棄物清理

法修正文字內容，並

將現行條文第九條第

一項有關撤銷或廢止，

修正為註銷。

3、 為強化登記機關對已

登記業者之管理，增

列註銷登記條件。

4、 業者登記後滿六個月

仍未正常營業，如有

正當事由，得向登記

機關申請展延，未免

展延期程過長造成管

理不便，限制其申請

展延之期限。



或有關環境保護

法規規定，情節

嚴重者。

回收業、處理業

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

開始營業，或開始營

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六個月以上者 或登

記回收、處理之項目

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公告者， 登記機關得

依職權註銷其登記

項目或登記證。

前項所定期限，

如有正當事由，得向

登記機關申請准予展

延，展延期限不得超

過一年。

辦理者。

六、登記後連續兩季

未申報營運統計

季報表者。

七、其他違反本辦法

或有關環境保護

法規規定，情節

嚴重者。

前項第四款所定

期限，如有正當事由，

得向登記機關申請准

予展延。

第十條　登記機關為前

條第一項之處分前，

除第一款情事外，應

先通知該回收業、處

理業負責人於一個月

內提出說明；逾期不

為說明或理由不正當

者，撤銷或廢止其登

記。

回收業、處理業

負責人之住址遷移不

明者，前項通知得以

公告代之。

1、 本條刪除。

2、 對於主管機關之行政

處分程序規定，於行

政程序法已有規範，

為簡化條文內容，本

條予以刪除，

第十三條  登記機關於

核發回收業、處理業

之登記及登記證 變更、

第十一條 　登記機關於

辦理回收業、處理業

之登記、變更登記、

1、 條次變更。

2、 為掌握業者登記證辦

理情形，明定登記機

關於業者辦理登記、



撤銷或註銷時，應副

知中央主管機關 。

撤銷或廢止登記時，

應副知資源回收管理

基金管理委員會；並

於每年一月、四月、

七月及十月等各該月

份月底前，彙整回收

業、處理業所申報之

回收量、處理量，報

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管理委員會備查。

變更登記、註銷登記

時，應副知中央主管

機關。

3、 現行條文第十一條有

關登記機關應彙整回

收業、處理業申報資

料之規定改列修正條

文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回收業、處

理業停業、歇業或經

撤銷、註銷其登記 後，

對其尚未清除 、處理

完竣之應回收廢棄物

及衍生廢棄物，應依

當地主管機關之指示

辦理，所需費用由回

收業、處理業自行負

擔。

第十二條　回收業、處

理業終止或暫停營業

後，尚未完成清除處

理之應回收廢棄物

及其再生料或衍生廢

棄物，應依當地主管

機關之指示辦理，所

需費用由回收業、處

理業自行負擔。

1、 條次變更。

2、 為確保回收業、處理

業於停業、歇業或經

註銷登記後，能有效

清除、處理其剩餘之

應回收廢棄物及衍生

廢棄物，爰增列應回

收廢棄物及衍生廢棄

物之貯存量限制。

第十五條　回收業、處

理業應於每年一月、

四月、七月及十月等

各該月份十五日前，

依第十六條規定之文

書格式， 檢具前三個

月營運統計 季報表向

登記機關申報 。

登記機關應 於每

年一月、四月、七月

及十月等各該月份月

底前，彙整回收業、

處理業所申報之回收

量、處理量報 請中央

第十三條　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

模以上之 回收業、處

理業應於每年一月、

四月、七月及十月等

各該月份十五日前，

檢具前三個月營運統

計報表向登記機關申

報。

1、 條次變更。

2、 本辦法適用對象已於

修正條文第二條明定，

為簡化文字內容，修

正部分條文。

3、 現行條文第十一條有

關登記機關應彙整回

收業、處理業申報資

料之規定，改列於修

正條文第十四條第二

項。



主管機關備查 。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定

相關文書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

相關文書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未達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

規模之回收業及處理

業得依其申請，適用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登

記、申報等相關事項，

並受本辦法之規範。

第十五條　未達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

規模之回收業及處理

業得依其申請，適用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登

記、申報等相關事項，

並受本辦法之規範。

條次變更。

第十六條 　本辦法施行

前已依廢物品及容器

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相

關規定完成登記之回

收業、處理業，符合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

公告之一定規模以上

者，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期限完成登

記。

一、本條刪除。

二、經公告達一定規模

以上從事應回收廢

棄物回收業務之回

收業及從事應回收

廢棄物資源化、處

理或輸出業務之處

理業，本署業於

91 年 9 月 20 日以

環署廢字第

0910065265 號公告，

已明訂完成登記期

限，本條刪除 。

第十八條 　本辦法修正

前已完成登記之回收

業及處理業，其登記

證原登記事項變更，

應依第十一條規定辦

理。

1、 本條新增。

2、 明定本辦法修正發布

後，登記證應記載事

項變更時之辦理程序。

第十九條 　本辦法修正

前已完成登記之回收

業及處理業，應依下

列期程及檢具第八條

與第九條規定文件向

登記機關辦理登記：

1、 本條新增。

2、 為使本辦法修正前已

取得登記之業者，有

適度之緩衝期，明定

已取得登記證之業者，

應辦理之期限。



一、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一月一日前取

得登記證者，應

於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辦理。

二、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一月一日（含）

後取得登記證者，

應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辦理。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